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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投票數目(%)

贊成 反對

(b) 謹此授予本公司董事特別授權以行使本公司
權力，以配發及發行於譽鋒可換股債券隨附
之轉換權獲行使後可能須予配發及發行有關
數目之本公司股份；及

(c) 謹此授權本公司任何一名或多名董事在彼╱
彼等酌情認為必要、權宜或適當之情況下，
為或就實施（或使之生效）譽鋒修訂契據或譽
鋒變更條款及與其相關或有關的所有事宜，
代表本公司簽訂一切有關文件及協議，並作
出一切有關行動及事項。

2. (a) 謹此批准、確認及追認本公司與Hony Capital 
Fund VIII (Cayman), L.P.（「Hony Fund VIII」）
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六月六日之修訂契
據（「Hony Fund修訂契據」）及其項下擬進行
由本公司向Hony Fund VIII發行本金總額為
773,879,717港元的可換股債券（「Hony Fund 
VIII可換股債券」）的變更條款（「Hony Fund
變更條款」）；

19,433,400
(100.00%)

0
(0.00%)

(b) 謹此授予本公司董事特別授權以行使本公司
權力，以配發及發行於Hony Fund VIII可換股
債券隨附之轉換權獲行使後可能須予配發及
發行有關數目之本公司股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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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獲委任為是次股東特別大會上的點票監
票員。

全體董事均已相應出席股東特別大會。

承董事會命
弘和仁愛醫療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代理行政總裁
陳帥

中國，北京，二零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執行董事陳帥先生、蒲成川先生及潘建麗女士；非執行
董事劉路女士及王楠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党金雪先生、史錄文先生及周向亮先生。


